臺北市公私立綜合高級中學104學年度第2學期學雜費收費標準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元
	項目
類別
	104學年度第2學期收費標準
	備    註

	
	學費
	雜費
	實習(驗)費
	

	高一
	公立
	6,240元
	1,820元
	有選修實習課程者，比照各職業類科之實習(驗)費標準收取實習(驗)費，選修不同學程者依選修學分之比例收取，未選修者不收費。
	一、雜費包括原列雜支、課業及教材補充費、體育衛生費、圖書費、工藝(家政)教育或家政與生活科技實習設備及材料費、輔導活動費、自然科學等實驗費。
二、實習(驗)費請於開學後，依實際選修情形收取，惟其總數不得超過工職標準。

	
	私立
	12,170元
至
22,800元
	4,620元
	
	

	高二
	公立
	6,240元
	2,060元
	
	

	
	私立
	12,170元
至
22,800元
	4,900元
	
	

	高三
	公立
	6,240元
	2,060元
	
	

	
	私立
	12,170元
至
22,800元
	   
4,900元
	
	





1

臺北市公私立國民中小學104學年度第2學期各項代收代辦費用收費標準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元
	項     目
	104學年度第2學期收費金額
	備             註

	代辦費
	學生寄宿費
	公立：1,520元至4,810元
私立：1,520元至6,700元
	以學期為單位收取。但未寄宿學生免收。

	
	冷氣使用費
	公立：上限400元
私立：上限1000元
	1、 學校已裝設冷氣之班級，經班級學生家長會決議，並提經家長委員會或會員代表大會決議確認後，提送學校行政會報決議通過，始得收費。
2、 公立學校冷氣使用費收費以400元為原則，倘仍不足支應，學校得比照「國立及臺灣省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」收費，以700元為上限，惟收費額度須經家長委員會或會員代表大會決議確認後，提送學校行政會報決議通過，始得收費（依據本局103年1月2日研商本市各級學校冷氣使用費收費事宜會議紀錄辦理）。

	代收費
	家長會費
	120元
	得委託學校代收後，交家長會管理。低收入戶者免收。

	
	學生團體保險費
	171元
	1、 在籍學生依國民教育法第五條之一一律參加並繳納保險費。
2、 低收入戶生、原住民生、重度及極重度身心障礙生及家長、特殊學校生無需繳學生團體保險費。


註1：自100學年度第1學期起，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免收「游泳池水電清潔維護費」及「電腦耗材、周邊設備及相關
           教學軟體費」；補校仍依學生使用設備、設施與否收取「游泳池水電清潔維護費」（溫水150元、一般100 元）
           及「電腦耗材、周邊設備及相關教學軟體費」（120元）。
註2：自99學年度起，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免收「班級自治費」50元。


















臺北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104學年度第2學期各項代收代辦費用收費標準表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元
	項     目
	104學年度第2學期收費金額
	備             註

	代辦費
	團體保險費
	171元
	1、 在籍學生依國民教育法第五條之一一律參加並繳納保險費。
2、 低收入戶生、原住民生、重度及極重度身心障礙生及家長、特殊學校生無需繳交團體保險費。

	
	家長會費
	120元
	得委託學校代收後，交家長會管理。低收入戶者免收。

	
	游泳池水電及維護費
	(一般)100元；(溫水)150元
	游泳池水電及維護費之支用範圍增列「充實設備」。

	
	冷氣使用及維護費
	公立：上限400元
私立：上限1000元
	1、 學校已裝設冷氣之班級，經班級學生家長會決議，並提經家長委員會或會員代表大會決議確認後，提送學校行政會報決議通過，始得收費。
2、 公立學校冷氣使用費收費以400元為原則，倘仍不足支應，學校得比照「國立及臺灣省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」收費，以700元為上限，惟收費額度須經家長委員會或會員代表大會決議確認後，提送學校行政會報決議通過，始得收費（依據本局103年1月2日研商本市各級學校冷氣使用費收費事宜會議紀錄辦理）。

	代收
代付
費

	電腦使用費
	1. 市立高中選修「電腦」相關課程並實際使用電腦者，應另繳此項費用380元。市立綜合高中及高職選修部訂一般科目生活領域(不含實習課程)並實際使用電腦者得收取電腦耗材、周邊設備及相關教學軟體費：每週排課1-2節者380元，3節者480元，4節者570元，5節者650元。
2. 私立高中選修「電腦」相關課程並實際使用電腦者，應另繳此項費用620元。私立綜合高中及高職選修部訂一般科目生活領域(不含實習課程)並實際使用電腦者得收取電腦耗材、周邊設備及相關教學軟體費，每周排課1節者收費430元，2節620元，3節790元，4節940元，5節1,070元，6節(含6節以上)1,180元。
	

	
	宿舍費
	公立：1,520元至4,810元
私立：1,520元至6,700元
	以學期為單位收取。但未寄宿學生免收。


註1：自101學年度第1學期起，公私立高中職不再收取網路使用費；補校仍依學生使用設備、設施與否收取「游泳
           池水電及維護費」（溫水150元、一般100 元）及「電腦耗材、周邊設備及相關教學軟體費」（120元）。
註2：自103學年度第1學期起，公私立高中職免收「班級自治費」50元。




全國繳費網晶片金融卡繳費說明
1、 主旨：本市自104學年度第2學期起增加「全國繳費網」晶片金融卡繳費管道，提供學生家長繳費方式之多元選 擇。
2、 [bookmark: _GoBack]說明：
（一）104學年度第1學期以前本市學生家長繳費管道計有：本市內各銀行（不含郵局）、信用合作社、農會臨櫃繳費、超商代收、自動櫃員機（即ATM轉帳）及信用卡繳費；另台北富邦銀行各縣市分行亦可臨櫃繳費。104學年度第2學期起增加「全國繳費網」晶片金融卡繳費管道。
（二）使用「全國繳費網」晶片金融卡管道之支付工具為晶片金融卡（使用讀卡機並輸入晶片卡密碼），手續費由使用者付費，市立國民中小學每筆交易6元，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每筆交易10元。
（三）繳費之操作流程：進入「eBill全國繳費網」（https://ebill.ba.org.tw）網站 →點選「學雜費」→點選「銀行代收學費」→選擇「公立國中小學雜費」或「其他學校學雜費」→選擇「012台北富邦商業銀行」→依序輸入銷帳編號及繳款金額 →點選「確認」鍵，並請列印交易明細表供日後查詢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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